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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刊发的《工作论文》是由李清宜、房连泉撰写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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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制度和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几乎同时诞生，但

前者的发展一直相对滞后。在 90 年代之前，社会养老金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程

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本文采用文献法，通过分析 HelpAge International

的全球社会养老金数据，研究了自 90 年代以来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在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趋势、兴起原因和减贫效果，并结合发展中国家实施社会养老金的经验，

为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未来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社会养老金；非缴费型养老金；发展中国家；减贫 

 

养老金制度可以分为缴费型和非缴费型两种。非缴费型养老金也称为“社会

养老金”，指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由国家财政负担，无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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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缴费，领取资格只与公民或居民身份、年龄、贫困情况等因素相关，一般不要

求领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一词主要表明与缴费型养老金的区别，强调

其再分配和解决贫困问题的定位。  

    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和缴费型养老金的历史几乎同样悠久，但在过去的一个

多世纪里，多数国家以发展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为主，公众对社会养老金的关注和

了解较少。根据国际组织对养老金制度体系的不同划分方法，非缴费型养老金制

度属于世界银行的 1994 年三支柱体系的一支柱、2005 年五支柱体系的零支柱和

OECD 的第一层养老金。通常而言，缴费型和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有不同定位，

非缴费型养老金主要是为了预防老年贫困，而缴费型养老金则以平滑消费为主要

目标。与缴费型养老金相比，非缴费型养老金在扩大覆盖面和帮助弱势群体预防

老年贫困方面有更好的效果，这种效果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非缴费型

养老金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一直发展较为缓慢。自 90 年代以

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这成为近三十年来国际上

养老金制度的最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养老金制度的发展路

径。 

    我国于 2009 年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之后

逐渐发展成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了解社会养老金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原

因、实施效果和经验教训，对我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社会养老金在国际上的发展概况 

（一）社会养老金历史悠久，但与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相比发展缓慢。 1890

年，在德国建立俾斯麦模式①的养老保险制度一年后，冰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

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此后，丹麦（1891）、新西兰（1898）、澳大利亚（1909）、

英国（1909）、瑞典（1913）、加拿大（1927）、南非（1927）、美国（1935）、芬

兰（1937）等国家也纷纷建立起社会救助性质的养老金制度。这些早期的非缴费

型养老金基本都是在严格家计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发放的，在理念上是济贫法的延

续，在制度上是社会救助的延伸。  

                                                              
①�指强制性缴费型的社会保险模式养老金，由雇主和工人共同缴费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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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年代末之前，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和缴费型养老保险在国际上的发展速

度大致相当。自 40 年代开始，社会保险逐渐成为国际上最普遍的养老金制度模

式。1935 年美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并确立了以社会保险模式为主的社会保

障制度，这对其它国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在推动社会保险方

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它在二战后大力推动各国建立包括俾斯麦模式养老保

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建立了养老金制度的国家从

40 年代的 40 个增加到 70 年代末的 164 个。缴费型养老金成为国际上的主流养

老金制度，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了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 

早期的社会养老金制度是基于济贫法的理念，对领取者带有隐性歧视。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社会养老金作为一种公民权利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虽然社会养老金没能发展成为主流制度，但在发达国家中仍较为普及。与发达国

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社会养老金方面是滞后的。在 90 年代之前，只有少

部分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社会养老金制度。 

（二）发达国家社会养老金主要发挥拾遗补缺作用。“社会养老金”的叫法

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语境，在发达国家较少称之为社会养老金。发达国家的缴

费型养老金制度覆盖比例非常高，这主要是由于缴费型养老金的覆盖面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就业正规化程度。发达国家正规就业比例非常高，超过

90%的劳动力或 70%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参加了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社会上只有很

少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养老金水平过低或没有缴费型养老金，因此，发达

国家普遍建立了某种制度来保证这些人在老年能够获得基本水平的收入，这相当

于社会养老金。社会养老金制度在发达国家整体养老金制度中所占比例不大，属

于补缺性质，但却是整个制度的基石，为弱势群体提供兜底保障。 

    在少数发达国家，社会养老金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荷兰和多

数北欧国家，尽管缴费型养老金是其国家养老金制度的主体，但非缴费型养老金

仍发挥重要作用。新西兰的养老金制度较为特殊，由于没有强制性缴费型养老金

制度，其养老金制度的主体部分是非缴费型养老金。 

多数 OECD 国家同时设立了几项不同形式的社会养老金。2016 年，在 35 个

OECD 国家中，18 个国家提供基本养老金，27 个国家提供目标定位型社会救助养

老金， 14 个国家提供最低养老金担保，这三种类型的养老金的平均待遇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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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的 19.9%、18.1%、25.6%。总体而言，近年来由于 OECD

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导致待遇水平降低，非缴费型养老金和最低养老金的重

要性不断加强。而且，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有实施更加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政策的

趋势，这导致就业稳定性和保障程度降低，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养老金制

度。从社会养老金实际覆盖率来看，除实施普享或近普享型制度的国家外，建立

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例如智利和墨西哥）以及缴费型养老金待遇水平

较低的国家（例如韩国）的社会养老金实际覆盖率也较高，这说明当缴费型养老

金保障力度较弱时，更加需要社会养老金发挥支撑作用。 

 

OECD 国家社会养老金情况（2016） 

国家 待遇相对水平 

（占平均收入%） 

领取者占

65 岁以上

老人的比

例 

国家 待遇相对水平 

（占平均收入%） 

领取者占

65 岁以上

老人的比

例 

基本养老

金 

社会救助养

老金 

基本养老

金 

社会救助养

老金 

新西兰 40 X x 瑞士 x 22.6 12 

荷兰 26.3 X x 奥地利 x 27.8 10 

丹麦 17.6 18.6 81 比利时 X 27.8 7 

澳大利亚 27.6 X 76 爱沙尼亚 14.7 14.7 6 

韩国 X 5.5 67 西班牙 X 19.3 6 

智利 14 X 60 意大利 X 19 5 

墨西哥 X 6.2 60 法国 X 25.3 4 

芬兰 17.4 21 40.6 美国 X 16.7 4 

瑞典 22.3 X 35 德国 X 20.1 3.1 

加拿大 13.5 19.2 33 日本 15.3 19 3 

以色列 12.9 23.5 25 葡萄牙 X 15.2 2 

土耳其 X 7.1 22 卢森堡 9.8 28.8 1 

希腊 23 X 19 斯洛伐克 X 19.8 1 

挪威 32.5 X 18 匈牙利 X 8.3 0.39 

爱尔兰 34.1 32.4 17 冰岛 5.7 17.9 .. 

斯洛文尼亚 X 17.4 17 拉脱维亚 X 7.6 x 

英国 22.2 X 14 捷克 8.9 12.4 .. 

波兰 X 15.2 12     

注：..表示没有数据；x 表示不适用。爱沙尼亚、法国、希腊、冰岛、以色列、意大利、韩国、卢森堡、波兰、斯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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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和土耳其的领取者数据是 2012 数据。 

数据来源：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7: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OECD, 2017, p.89. 

 

    （三）社会养老金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普享型基本养老金，一般只有国籍或居民身份以及领取年龄方面的

要求，这种制度易于管理但经济成本高。全世界有 20 多个国家实施普享型制度，

以中低收入国家和没有设立强制性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例如新西兰和南

非）为主。 

    第二种是以居住年限为领取资格标准的社会养老金，实施这类制度的包括北

欧五国、加拿大和荷兰，一般有在本国合法居住时间的要求，例如荷兰规定 15-64

岁之间必须在荷兰居住满 50 年才能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 

    第三种是目标定向型社会救助养老金，这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养老金类型，为

贫困人群提供更高的养老金，为富裕者则提供低水平养老金或不提供养老金。目

标定向型养老金的瞄准方法包括养老金发放前和发放后定向调查两种方式。事前

调查主要包括家计调查、养老金调查、收入和财产调查等方式，其中养老金调查

比较接近于普享型。事后调查指在发放养老金后，根据领取者的收入水平，通过

对养老金征税来收回部分或全部养老金，因此需要成熟的税收制度。 

另一种较为常见的预防老年贫困的制度是最低养老金，即为缴费型养老金计

划或所有养老金计划提供托底的最低养老金担保。如果最低养老金的费用由国家

财政负担，则也可以视为非缴费型养老金，否则仍属于缴费型养老金内部的再分

配机制。 

 

二、社会养老金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表现和原因 

（一） 社会养老金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 

9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加速了建立社会养老金制度的进程。1990 年以后，

建立社会养老金的发展中国家数量出现一波快速上升，此后保持上升趋势至今，

见图 1。根据 HelpAge International 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3 月，全世界有 111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社会养老金，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 1990 年以后

建立的。新建立社会养老金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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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建立社会养老金制度的国家的数量（2018 年） 

 

来 源 ： 作 者 ， 基 于 HelpAge International 数 据 库 。 HelpAge International’s Social Pensions Database, 

http://www.pension-watch.net/about-social-pension [2019-10-24]. 由于部分国家没有建立年份的数据，因此图中的建立社会

养老金的国家的数量低于实际总数。 

 

    社会养老金的发展呈现出区域集中特点。同一个区域的邻国之间相互影响和

模仿是养老金在国际上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社会养老金最迅速和密集的是

拉丁美洲地区。在 1990 年之前，只有巴西的“农村养老金”具有一定的规模。

目前，共有 25 个拉美国家或地区建立了社会养老金制度，超过拉美 33 个经济体

的三分之二，所有南美国家都建立了社会养老金，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养老金面

对老年人的精准扶贫效果显著。 

    社会养老金是南部非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的重要特点。非洲地区约有 14

个国家建立了社会养老金，其中南非（1927）和纳米比亚（1949）是该地区的先

驱者，在种族隔离时期为白人建立起社会养老金制度，后来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到

全部老年者。在 90 年代以后，博茨瓦纳（1996）、莱索托（2004）、斯威士兰（2005）

等其它南部非洲国家也建立起社会养老金制度，包括社会养老金在内的准普享型

津贴成为南部非洲国家独特的社会保障模式。 

    社会养老金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发展相对较晚，但进展较快，对国际上养

老金扩面贡献最大。目前约有 30 个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社会养

老金制度。南亚是建立社会养老金比较集中的区域，孟加拉、印度、尼泊尔等中

低收入国家都较早建立了社会养老金。建立普享型社会养老金的亚洲国家也较

多，包括泰国、文莱、东帝汶、缅甸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中国对国际上养老金扩

面的贡献最大，由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

来源主要来自靠国家财政，因此在国际上也被视为社会养老金，子女参保、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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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视同缴费的做法被视为一项推广养老金制度的重要创举。 

（二）社会养老金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原因 

    传统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难以有效覆盖非正规就业人群。社会保险主要覆盖

的是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者，难以有效覆盖非正规就业者和农村劳动力。但是，

非正规就业者和农村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在印度和次撒

哈拉地区占总劳动力的十分之九。2014 年，在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

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参加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比例分别为 90.8%、

50.7%、15.2%和 5.7%。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任何老

年收入保障，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90 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了建立养老金个

人账户制度的趋势，但个人账户同样无法有效覆盖非正规就业者。拉美国家养老

金私有化改革后养老金覆盖面进一步降低，这在客观上助推了该地区社会养老金

的普遍建立，以解决日益严重的老年贫困问题。为解决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

问题，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在 90 年代也都开始陆续建立社会养老金制度。 

在社会养老金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国际组织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国际劳工

组织和世界银行早期在待遇确定型养老保险和缴费确定型养老金个人账户的问

题上有较大分歧，但近年来两个组织取得一致意见，都主张通过建立非缴费型制

度或缴费和非缴费相结合的制度来扩大发展中国家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为改变发

展中国家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程度严重不足的情况，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2 年

通过了 202 号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该建议书得到了整个联合国体系、成员国、

G20 等多方的支持，对经济不发达国家逐步建立起基本水平的全民社会保障起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另外，HelpAge International 近 20 年来一直在国际上不遗

余力地推动社会养老金，对该制度的宣传和普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外部国际大环境的推动力量和国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50 至 60 年代的主

流经济思想是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惠及穷人。进入 80 年代后，新自由主

义政策盛行，在这段时期国际金融组织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构调整计划，

导致社会支出减少和贫困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只靠经济发展来减贫

是不够的，不平等会限制经济发展，因此更加关注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此

过程中，联合国推动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推动

实现人权和消除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现金转移支付在减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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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平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养老金作为一种重要的现金转移支付方式越

来越为各国所重视。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各国民众开始有日益强烈的公民权

利意识，要求政府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穷人的支持。例如，拉

美国家在短时间里普遍建立起社会养老金制度，这与民众向政府施压要求实施更

加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有关。在非洲，提供社会养老金成为政党在竞选时为获得

公众支持而作出的重要承诺。 

 

三、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金制度的减贫效果分析 

与发达国家社会养老金主要发挥拾遗补缺作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养老

金制度发挥关键作用。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任何缴费型养

老金，社会养老金作为养老金制度的主体，发挥了大面积减贫的作用。在中等收

入国家，社会养老金主要解决了缴费型养老金无法有效覆盖非正规就业者和农业

劳动者的问题。 

从制度模式上看，多数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是社会救助型养老金制度，养老金

调查和贫困调查是最常见的瞄准方式，实施养老金调查的多是中等收入国家，贫

困调查则在低收入国家中更常见。普享型社会养老金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

家更为常见，近 20 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该制度，由于统计信息匮乏和家计调查

能力不足，不少中低收入国家选择建立管理难度低的普享型制度或近普享型制

度，但普享型制度的减贫效果未必比目标定向型效果好，因为如果把领取年龄设

置得非常高，例如缅甸是 90 岁，越南是 85 岁，或将待遇水平设置得很低，则保

障力度同样非常有限。 

    评估养老金制度减贫效果的两个主要标准是覆盖面的广度和待遇的充足性。

覆盖面的广度也包含领取养老金年龄限制因素，因为通过设置较高领取年龄可以

大幅度缩小领取人员范围。当然社会养老金的运行效果还取决于其它因素，例如

管理能力和服务效率等，但覆盖面的广度和待遇的充足性基本上能反映出养老金

制度的质量和再分配效果。为评估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金覆盖面广度和待遇充足

性，本文选取 HelpAge 社会养老金数据库中的 111 个建立了社会养老金的国家和

地区，去除 OECD 国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部分没有相关数据的国家，对

有社会养老金覆盖面、领取年龄和待遇水平信息的国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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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养老金在扩大覆盖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评估养老金

的覆盖面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领取者占 60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二是领取者占

达到领取年龄以上人口的比例。鉴于各国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差距较大，为提高

横向可比性，采用了前一种方法进行比较。在 67 个有社会养老金覆盖面信息的

发展中国家中，33 个国家的 60 岁以上人口社会养老金覆盖面低于 20%，67 个国

家的平均水平是 34%。从退休年龄上看，在 76 个国家中，有 42 个国家的领取年

龄为 65 岁以上（或男性领取年龄在 65 岁以上），13 个国家的领取年龄在 70 岁

以上。 

    虽然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金整体覆盖率不高，却是在从无到有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为很多原来没有任何养老金的老年人提供了基础水平的收入保障，因此

在扩大养老金制度覆盖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指出，近年

来有 30 多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养老金制度全覆盖，这些国家多数是通过建立非

缴费型或缴费和非缴费相结合的养老金制度消除了制度覆盖缺口。  

    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总体较低，主要解决极度贫困问题，较少

能解决一般性贫困问题。为评估待遇水平的充分性，且提高横向可比性，可以把

养老金待遇水平与国际贫困线和本国人均 GDP 进行比较。从每天 1.9 美元的国际

贫困线来看，76 个国家中有 26 个国家的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

从区域来看，南亚国家的社会养老金普遍低于国际贫困线，拉美国家（除牙买加

和多米尼加外）整体高于国际贫困线。从养老金待遇占人均 GDP 比重来看，76

个国家中有 27 个国家的社会养老金待遇低于人均 GDP 的 10%，30 个国家的待遇

水平在人均 GDP 的 10-20%之间，19 个国家的待遇水平高于人均 GDP 的 20%，76

个国家的社会养老金平均待遇水平为人均 GDP 的 15%。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的

社会养老金低于国家贫困线。可见，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养老金可以解决极度

贫困问题，但无法解决一般性贫困问题。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整体较低，但可以发挥减贫的放大效

应。发展中国家多以家庭为单位发放社会养老金，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老人与家

庭成员共同生活，社会养老金的减贫效应不仅限于老年人，也有助于提升家庭整

体福利水平，促进家庭的经济活动，同时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提

高老年人的尊严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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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启示 

    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和缴费型养老金几乎同时诞生，但在 90 年代之前，社

会养老金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没有在发展中国家普及起来。1990 年以后，社

会养老金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快速传播。这一转变体现了国际养老金制度发展范式

的改变，主流养老金制度不再以缴费型制度为绝对主体，非缴费型制度开始占据

重要的一壁江山。一直以来，有观点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发展路径在发展中国家难

以复制，因为发展中国家想走福利国家模式的道路，需也模仿欧洲国家的经济发

展路径，即实现高度工业化、现代化，绝大部分的劳动力都进入正规经济部门就

业。显然，短期内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该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快速扩

大养老金覆盖，社会养老金是一种比较可行和低成本的选择。 

    在一些南方国家，社会养老金制度是其整个养老金制度的主体，这被视为发

展中国家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养老金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发展中国

家在短时间内难以扩大正规就业规模，同时数字经济给传统的就业形态造成冲

击，这些都使发展中国家在扩大传统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遭遇一定程度的挑

战。在这种趋势下，与就业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地位是否会进一步受到冲

击？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的重要性是否会继续上升？对此，不同的国际组织给出

了相反的观点。世界银行从经济效率出发，主张逐渐让养老金和就业脱离关系，

认为这样有助于扩大养老金覆盖面，同时可以降低劳动成本；而国际劳工组织则

认为应该保留社会保险在整体养老金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因为社会养老金待遇水

平一般都比较低，如果主要依靠低水平的社会养老金和私人化的个人账户养老

金，则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共济性被弱化和风险被个人化。 

另外，也需看到，社会养老金制度在未来仍面临各种挑战。一方面是制度可

持续性的挑战，以拉美国家为例，多数国家的社会养老金是在财政状况较好的时

期建立的，其社会养老金政策随意性较大，经常修改，因此在财务、经济和政治

上都有可持续性风险。非洲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金也面临着财政空间不足和政府

换届后是否会出现倒退政策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中国家如何逐步提高

社会养老金保障水平的挑战，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养老金都只能解决

赤贫问题，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甚至不能解决赤贫问题。与此同时，很多发

展中国家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发展水平很低，只覆盖公务员和公共部门雇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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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绝大多数老年人缺乏老年收入保障。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里仍然面临着解决大面积老年贫困问题的艰巨挑战。 

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显示，单纯靠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无法解决所有人的老

年收入保障问题。即使发达国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和高覆盖率的缴费型养老保障

制度，仍需通过多种不同形式的非缴费型养老金，以此夯实其整体养老金制度的

基础。在非正规就业和农业劳动人口比例很高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金更是其

养老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国际发展趋势，对我国

来说也是如此。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在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要坚持

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中，尚无完全意

义上的世界银行的零支柱或 OECD 国家的第一层非缴费型养老金。我国的新农保

制度实施时，只要子女参保缴费，已年满 60 周岁的农村老人不用缴费则可以按

月领取基础养老金，这符合社会养老金的特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非缴费

和缴费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不是纯粹的社会养老金，但非缴费的基础养老金是

该制度的主体部分，以 2016 年为例，个人缴费收入占基金总收入的 25%，个人

账户养老金支出占基金总支出的 9.8%，由此可见，该制度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

政补助，因此具有较强的社会养老金属性。新农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为没

有加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广大农民和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了参保渠道，其覆

盖人数远远超过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发挥了实现全覆盖和托底保障的关键

作用。我国农业人口和灵活就业人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可能保持一定规

模，因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短期内快速扩面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我国

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第

一层养老保障制度的作用。 

从覆盖人口数量来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养老

金，它的建立是对全球养老金扩面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该制度目前的待遇水

平仍很低，在 HelpAge 的数据库中的 111 个建立了社会养老金的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对待遇水平（占人均 GDP 比例）是最低的。如

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进行比较，中国在有相关数据的 76 个国家中排名第 69。随

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如何逐渐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待遇水平，改革

和完善制度模式，是我国今后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可以参考和借鉴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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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近年来发展社会养老金的以下经验和教训： 

    首先，根据本国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模式。不同类型的社会养老金制度均有

优缺点，普享型制度相对容易管理但经济成本高，目标定向型社会救助养老金的

成本比普享型低，但家计调查本身成本较高，而且有管理困难、瞄准率低等问题。

养老金调查被视为一种折中的方式，其难度低于家计调查，易于管理，同时可以

大幅度缩小领取者的范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较容易被接受。如果我国今后

考虑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养老金剥离出来，建立单独的社会养老

金，那么建立基于养老金调查的社会养老金制度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 

    其次，关注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本着持续渐进的原则，逐步提高保障力

度。财政负担是发展社会养老金的最大挑战。一些发展中国家本着量力而行的原

则，采取以下渐进性发展方式，一是逐步降低年龄和其它方面的领取条件；二是

先在农村或部分地区试点，之后逐步实现全覆盖；三是渐进性提高待遇水平；四

是从社会救助型逐渐过渡到普享型。为缓解社会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压力，一

些拉美国家进行了扩大筹资渠道的探索，例如将缴费型养老保险基金的一部分收

入用于社会养老金支出，巴西还通过向大企业征税和征收农产品销售税等方式为

社会养老金筹资。从我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来看，目前待遇仍比较低，但

由于覆盖人数庞大，过快提高待遇水平不现实，因此可以参考其它发展中国家的

经验，渐进性提高待遇水平，例如，中期目标可以设定为逐步把待遇水平提高至

低保水平。相关研究显示，在 2050 年之前用 0.7%-1%的 GDP 可以为我国没有加

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提供相当于贫困线或低保水平的社会养老金。另

外，为缓解财政压力，需探索扩大筹资渠道。减轻财政压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提

高正规就业比例，让更多的人加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最后，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减少社会养老金负激励效应。社会养老金对

劳动者的负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个人劳动和储蓄行为的影响，也可能会影响劳

动者参加缴费型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这种负激励作用取决于社会养老金和社会平

均工资的相对水平，因此社会养老金的待遇水平需适度。有研究显示，当社会养

老金水平达到社会平均收入的 15-20%，就可能开始对就业和储蓄行为产生影响。

OECD 国家的社会养老金平均水平在职工平均收入的 25-35%之间。由于我国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待遇水平较低，所以尚不会对个人产生负激励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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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待遇能提高到一定水平，就需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个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积

极性。在这方面，国际上比较推荐在设计上把社会养老金和缴费型养老金较好地

衔接起来，例如智利的社会养老金由基础团结养老金（PBS）和补充性团结养老

金（APS）组成，其中补充性团结养老金对个人账户养老金低于一定水平的个人

进行补贴，随着其养老金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少补贴，直至达到一定水平后停止补

贴，因而较好地实现了与缴费型养老保险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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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Centre�for�

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y�Studies�at�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Social�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

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两项产品。其中，

《快讯》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

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

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

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

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和《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话：（010）84083506� � � � � � � � �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org� � � � � � � � � Email:�cisscass@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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